’i/?ﬂﬁ- ’12‘]:7&3\3: J

113# & £37F %8350
2 MHMBZALBPETERF A S F &P H

T RIEA ZRES
PR RIEA & ﬁ’fsﬂ—ﬁ

2} /\—u —— L

4 FA %ipaﬁ
TR Fom

4 REIEWGF AN

NS S
ARG RARBEAKE R AT R ARA]14E27

6F = #fFm & % » Hidde™

}%IP;F’/‘F5}‘?"O
g d R L

72 2d
S RE Dk
m%—%ﬁi%(Tgf B )bpﬁiﬁc'#%%

¥
£]
ihR gL wy e RLARY S ABERE - B e
5 . f";}';” }j/‘L}p‘l‘*,J‘a—J#‘HT 3:
=



L/

i S LN T A

—

|

4

|

X310 d 553 /”*‘f‘z/‘] B/
THRBEE G

W
_ Fﬁi
%{\
‘&.r
P
(w

Berigd orrm 3 (TEAEH LY &
%lﬁ&@jQQQ(Tﬁiﬁﬂﬁ’ﬁﬁﬁiﬁgﬁﬁ

2) EETIAFRRAFCHALTEEY)  F 04
EAN12E T 27 £ 323 PArﬁxifM&i;%?%ﬁéﬂ%ﬁ
FHHAB0IT25 3 #E R S (TH AL THEE &) R4

m@ TR BAEE o kT T FER ST N T 2R

AR AEF R R e G ¥4

N

2 RN R R AR

R
2 3 112#82 3p &

e
H-
2
[l
N
{W
mﬂ
&
iz
o
o
o
(@]
oo
&
:\4
La

péf&
EHE G AERE LR EE Y
‘ "—i_%‘gf”‘/#;\r}a}’g’ ¥ 3T
90 RERWISELY 160 4322 T g (113)
5113011615 (T H s X 2fFd) s L XA P TR gL
BriEZR AT PEZAE CFEGERIATELEY

ﬂ4¢

i3 bk % 1040E 2 R % 3480F 5 190 2R 20 FAe AT o
B TR RAR AL MG RAME B A 236
gwﬁijij%,@um%%§%2§k—ﬁﬁﬁﬁﬁ
TR RN AR L AT A ED8ELY 1TP £T2#E2
PP RETIF LT MAE L AR RY R
poer EHEE T R
S



=k 2

%
B

L SEH A w|ath8E4N [T 272820 250 »F AP

- 2 ’#ﬁﬁﬁiﬁ%ii B3 5 g Mo LR
2 Hwd B8 ELTITP 2R § 4 4

FERERTRAZFL EFRT A2 R m &2

PRl RGTE LR A ASE c I RAE N2

T

=
S

Sﬁ“: “.4?5 S \‘—‘
I

TRE2?2DBPREENET  FZENEXRFTEAFET (TR
F)oMELA(PRRAE)IZEREFILF > VPG
Al AMTER S ATERRFORARLEFFAT AL
CZEFRER OPRERERATT 2 R HpLLKESR
EEREFFAGM AT p BN -

R @%%‘f‘ié’ﬁé A fﬁf‘;ﬂ' e S (T%G-f"]‘&/z‘> %49
ﬂ%ﬂﬁ%inﬂ%ﬁ%&éﬁiiigww’~$@§ﬁ

=
A
S
=z’
#
N
>~
\_
Sy

WHITRTINRAE FRRTF (7T
WK ) Pale@ iz 2 R2 112837 3p 4ty
f%i'é“%‘”ljéf: B 219 iié%’*ﬁ?ﬁ%?%& ’ ﬂﬁa,\fe 3 ¢

F BRGISEG] (THEHER]) FTIEF 19 e
IFWIO&Qﬂwaz.Mié%%; %ﬁ“§+*'?%ﬁﬁﬁaa&p@
FEIR 2 ] o TERENIERL X0 FHEE &G ]

2#87 9p e %’? AR 3 ELAE 0001865 F G 3 (T
FAXp 3ETI)I REGHE RS IR %
331 ’If":"b H.p;u}%’ 7 '%’t’j*% ﬁbr'/z‘ ’ﬁPE'FE’h’Lﬁ

CRFRERTANEFE AR L P BN AR

I}

ﬁﬁiiJiﬁﬁﬁ?’ﬁkimxiﬁéiﬁwﬁﬁﬁx
A EREMEFERED LT R ENE S 0ERTRERA
g1
=

@gﬁ&&iéi’%&%%@;J%&v@’%%m@
;ﬁm%d@ﬁﬁlﬂﬁﬁiﬁ“’QJUMM%mEi§%%
bilﬁ%%#ﬂm’ﬁw fiﬁmﬁ@ﬂﬁﬁw%w
ﬁ%ﬁ@ PR RARNARE e FFEGTOERE X

19’ﬁ@wwkﬁﬁ@ﬁsﬁlﬁa’aﬁféﬁﬁf’ﬂ



e
5#%’@%&ﬁﬁiiﬁiﬁgﬁﬁﬂﬁWWEﬂlﬂkil
14127 31p o > e & plllEATF AR ROHEAGAEE
% fg%’ﬁ'*v?llBﬁS@ DR F 4 A2 A 3 5LAE000066
TH AT T B SRR E AL B T AR
ak ’#b«@zﬁZﬁ}i g ETHREERELS RS ;ﬁ'—f?&
R&ERII3E11Y Tp F# 5 w“*ﬂf%n # 58500044653 %

& “"J
e

&
:_g\
i\
F’k
D

¥ RE113# 2

oo AL TR NI P 7 HURE o

(o) x B o R 2 EE o

A A ARER(E F4282430F 0 T iRBAFENB T
e e i AFEE) !

1 *EERE AT e
2&%&%%%@ T109& 117 4p 37 i X428 R w3 5
iww FrOO07 OOHEOOOOOEO0000000
OOOOOOOOOOOO% Budp xRz 2 EER (THS EK) 148
T gL H e 4 71T 3 2= ~ 14888 52 = H ¢ 4, 35]. 82
Lo ’%E_ﬁ"ﬁﬁﬂ“ﬁ 110#17 1p4=2 114#12% 31 P & >
FEEMAEY I B G FEESLB RS2 T LT g
E’diﬁé%*ﬁﬁnampmﬁ*iw“4/%*ﬁm
Ak o EERPPRPRELELAT v ERF IS EY ERN

/



& E11220p 5 2P 2 PR dof G| RP FELE 2 o 5
R YR ‘rﬁ.&ﬂ?&‘ﬂ@ﬁ_ Boge RN 224 dognsf e
REZE O EERATRA X NR2REATREARNRL
Tk o
B R231128373p 57 »Fard SFREEFEST 1o
A r 112870 25 Berd # g R NF 0 2807 4R
2,000 ~ %% x%%’i‘;‘?i%’,]‘si:':%if«'«o
5% & & @%1Mﬁ7”mai Mx Bl prd FF 437 3%
y’xé'ﬁ‘}%r"‘ e & MBI E MR AR

/

R E (T RAMY o S RE 28T 28

S
[

(.
pd
Fu-
[u—
o
o~

Bké°
6.2 >112#823p 4 tLc 3HEEIELTF EHE M
X E o AR R EI04FER TR BAET B
15 ARG LM ;%WHEWQE%%Eiﬁﬁﬁﬁ&E
i B AEEREF  FRENI0 P EG R
2.1,0008 ~ - E;J%ﬂéﬁl 100@ AHEZREY AL GRS
FRANEFEE AR ESE A *g%}\?f'&é%"«ﬁﬁig FE AR
2ok TR EAT ERPREOGERE > SRE - RERF
*: 111 82 10Pp e - R Wt 3HEEG I SEFF v &
v E A 3 ETAE0000945L s G & o W AE AR R
%%EMBFiﬂﬁ%wﬁﬁﬁﬁéﬁi&%ﬁﬁgﬁi?
TARAR R RN RAMTF LA E 92,1008
S.RKF112#97 12p £ KW F 3 F % 11201189505 Sz p7 4§
2P AR AL JEF R AMEE T
Q11297 10p R 2RI T EXd - BELIFT LI F B A
TRF LY draf ks BFEBRETT
Eig e gefr ~ 2 g R R dwmMrT T o
10129?]?z%‘112ﬁ10 4p % HEF 3 F 511201262955 S35 4§
§@r¥$%ﬂ’\%ﬂ%%$ﬁ‘§ﬁ’ iR L A
’5’}7&! KEA R L 2P0 540G LT 5 MR

-]



Vs

%@éi%#o
a2 113#1216p 23 THEFFF (L EFIEF R
¥ omc ko AaH e F BRGS0 ELRT lw
FEAENIP P RELXELOPFLEFZ 9B R X

i%%r’ﬂ%JEﬁf—’Wﬁ««%@w%@ruh“*Jﬁﬂc;’w
wESHHT P RER | F A AR R

Bz kghm FRIREBREENRT RE > 55 G
%vé\rﬁxfﬁa‘ ]50113#1% 18p ~113# 172 17Tp Ja% o
23 G&FLAMN 258 387 5RELIERL - B2 R4
& “QEJSB MEREAEAEAGRPZII] 1127823 242
£ 5 R21I3E3 6P T s HFB XA FHEE S

Rt o dahETEI 11282404 > Bt 5 RFSRE S
A AEX) 0 S RETI3ELLS

vk iR gL g&%ﬂﬁ}
P ~113#1172 12p 42X -

(=)< 2 1.

LR R12E2 2P REERLEEF2E 50T (%

%3m43m ) B Ak ENEEAEE T

Fla R aagsE KA MER L
F

2#§¢%$ FIA L RN ZEFPF 0 PARL PR
Sofpl o Bfd B - AR B AAETOESFE A L
HE Rt HARRLAT AR ARAMREURETE T F



Mo HR AR Ak > A HITERIELF P2 o X F
AN EERAGLIEEAEMAE > TG I 2 Ak
AR FERT 2R L > TR OEET ER2
U FRERZEBR  AAEP S @RT 2HEPLY > pEE
HEF S Egasad o pGRHEEE APT IR SFF
P EgZ Y TEH Iy bR ] (BB 2 R69E A
e P FHRI29TELH AR g SR) o kP BEFE I
fEo T AR o F AT AR s Ky~ I 20 F
MAFEFIMNTZ2Z2E0E58  FHEF4F @224 > F ik
MEEEZ LEABRER  HAIMER R LAEAE 0 2
B EARY R RO RN ERT 2HFR O B2
G N ELETLZEEFLTEEEATE 8 B2 TR
Fm66ﬁf§i -? ’

Q;fﬁﬁ;—%ﬁ:>¥if4’?Lé%%LkT?*$Fﬂ€’*“V£
HEEdF 772328 £ - L #H% 3
AEARA EES LT LR AT A R

feo ; (352437 ) > E3b8&4 7 1Tp R 20 g
BARF%ALE2MRTRLAPLARAEZR AT > Y ig
IAETERRLEE RAIABEZIIZ N ET B A
PRAWARTREL RETAERI2ELY 0P RE YRR

fe =X
0

;s:@ga,;ifwz%3m l%hﬁ (64T
) ik

pt
f“\
.|
g
@
T‘ﬁ
E‘“
>m
¥
pu
N
53
[u—
g
o
f N
. ?‘g

/
2 2R T wm% RERE ISR LS PR

lizEEs @ F 2 R g2 N FFTES KL
P2 o X BRZARIBPAEZ e S KETF ¥ BETF ¢
2 Ak TARGERIGPMPEZ AL PHPEL S

BOHABESNEAEAE > TR FHGE FA9EF DR
FR o B3 g kU 2 TR s F R



& E\‘?{ ThPE RYPBRFRZFEZ I EF o 2

FIRFRRARAETLE S22 R PR BRI
o /%145\7 ﬁ?ﬁﬁ-fﬁgf’f&iyﬁr B GR2_ BT 2 HEs
Fiuz 4+ a ?Jbﬁl’&?f“ BRI E A R A F R
FRERFBAREED P BE I LRGSR T
FHRFRE A 2304 Bt (ﬁxrﬁyzf‘quZﬁ&:é‘

A
)
by

%5965 ~ 113# & #m%"l?yl%‘u%\ n 5B -
fx‘;zl‘fu%\ TAfE vz 2R % 2_»c ’fif":if‘
A9IE R IR T2 U 0 R A RPHRE 5491E 5 1
’%‘ijk'f»" ML LT R T ERIHETR
~p@mu,1—ﬁ~ﬁhﬁ“%%% e
Lo BIRSERAL BB
\WEW?szFmvoém&
1A T2 R fE o F Aavil

gl
gl

—=
C
iy
»g-rt
IS

Lo

—_

= |

R
|

Dl T,
3..

™ w
g

=
T
-4
/w
s
’i
W
> &:
ﬁ%

P
A

i
&~
&
5
&
e

v (s
4~
B
\.\"'H\

=

N

~

-3

\_‘TN\

N

~

—
415* =

\
f*} 3
4N

G@

’ﬁ‘l

"

ﬁ\

d<

et R o WG R R
AR EFRTL LR G HE - BT~ Bl 2

FHEG S 1FEF R T RET 2 T RE KRR
R A R Siach n S IEELSE NI

‘>F NI R A - e A
N+
&
|
3{%
—=

R TR BAEEERIEN AR A ?%ﬂf’ﬂ%ﬁr’%%i
4772, OOO@ ~omiEAPELHEFIES > REII2E3Y 3P 5
Flr g SEREZFESR 22 L HFEO 11289
T10P REZBREFER) TR R SR RT AT

‘!

ﬁxﬁﬁﬂi%&%~%%\ﬁ%’%i§%ﬁ¥iéﬁ

gfF s B FEREHGMr TR ‘N' TEE T
ﬁ%fﬁz’gﬁ LR R ,@%%%H B Sk
FE AR A LHFERS [&]?I%‘HZ&Q” 12p %
?%@%‘%3%?1120118950%&@ T EEF AT IR
2 33 F AR T & i;{gigm. méﬁ%‘llZﬁlO

E4B§%@%$*%IﬁM%%%ﬁm A PN
TeRTINL LR SZHES ,:;&;tﬁ@fﬁ T HI R

$N\R



Frido LRPRZFOFRGERETIHEREIFEZLF

FORALIAGPU I AR L REIMEY X3 F > ThEAE
EF AR AFBHPART > THARY (X2 x P
BRRGE FA9E S 1R ~ IFEG R TIE S DER T2 & 235
AW AL AR BAET BAEREF B LA

TN RTIERHERE > PR

220 95p j 0 5 4 ;g’f@%ﬁ@%
iﬁ%ﬁ”*@m’W@4%i%%§@%ﬁ%§£n%ﬁ
ho RA R AGERF B AT H ] BBEE
3 }@ 4,
T R 23R4 B 0 BT B .
AN AREHCBP R A B EIT S 2 R TR g
‘*%;E 2}5};3, 7 5'3?»‘“ ’ KIT AP o
iy ")i-)/\ E 7 122%, %i’ﬁ: L/Z-Aa—,78]l+0
v :g? EN & 114 = 2 : 21 2
RE K- =S A 3 4
b RGEBRRAES O
e RN FA 0 it E 8200 p oo e MrE D PR T AP
gwgdaawxxj SRR FaE FUNIS Y SRR E ¥
mﬂﬁﬁﬁpﬁﬁd%(ﬁﬁéi)O%i&pﬁﬁ{jﬁ%,
- HER R %J"’F‘“’
i B EN ] 114 & 2 ! 21 P
tF EEA
A —
s dE e ® A F R E R BRI
(EY Q‘/‘FAFF"FT“) (Inz> |
0 o SRRV R R BEp g EH R 47. 83 E
0 g T g 7380 B 4 M R Frpad Er e | 10,752.74 | 3%
0 AT T398 FL A A F L fAIEA B 303. 86 E 4l
0 | <l g 7h5 8 4 3 R4 T e BERT B 776.42 | 2+°
0 AL ECTH0 LA Rt ¥ L fAIE A B 83. 63 E




(\ER)

2 B E148T8 54 R4 T

4,232.09

0 ES L

0 A A EB1488 52 | Lk Y R Bt 11,477.97 | 3%
Mt £ =
S5 ERECECR S
(v & Bhegi»® )

0 AR BT Bt b

0 SR ECT38 Bt b

0 R ECT398 B F b

0 SR ECTHh e B F

0 R ECTHEH Bt b

0 AR B 685 B

0 | L %E966-14 52

0 AR ECT343 Bt b

0 = & B1487T3 53 &

00 = & B1488% 5L 4 &

00 = & B 14903 5L 3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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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省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李綜文  
訴訟代理人  蔡譯智律師
            賴揚名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法定代理人  黃文明  
被      告  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志偉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被告祭祀公業黃信義嘗（下稱黃信義嘗）所有，於日據時代即出租予新竹州立斗煥坪農士練習所建築房屋使用，34年臺灣光復後，原告創立，讓受取得前開建物，原告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作為校地使用，分別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與黃信義嘗簽訂買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當時係訴外人即黃信義嘗之管理人黃春勝代表黃信義嘗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管理人有代表祭祀公業之權利，無須經派下員同意，即可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惟此2次買賣於簽約後竟遭黃信義嘗分別以未經派下員同意及未於期限內提供產權文件等理由拒絕履約，原告為能使建物即校舍座落之土地有合法權源，無奈之下僅能與黃信義嘗自86年起每3年換約續租，雙方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㈡嗣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億2,000萬元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予被告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興公司，與黃信義嘗合稱被告），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訴外人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7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惟系爭甲存證信函所附之附件並非被告間之系爭買賣契約，僅以文字繕打方式記載黃信義嘗主張之部分買賣條件，致原告無法得知全部買賣契約內容，惟原告仍於112年8月3日寄發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8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願以相同條件購買系爭出售土地，並請黃信義嘗檢送系爭買賣契約予原告，然黃信義嘗遲未提供系爭買賣契約亦未與原告另訂契約，原告復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113）李字第1130116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再次表明行使優先承買權，詎黃信義嘗仍置之不理，拒絕與原告補訂買賣契約書。
　㈢爰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存在；⒉黃信義嘗所有之系爭土地，應以出賣予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⒊確認原告與黃信義嘗58年4月17日與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存在；⒋黃信義嘗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主張其分別於58年4月17日及72年2月25日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土地，故認雙方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惟觀原告提出之提存書，其上載明該58年4月17日之買賣尚須經黃信義嘗派下員之同意，惟因派下員不同意而無法成立買賣，故退還提存訂金，足見買賣尚未成立。至於原告提出之72年2月25日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最末當事人欄位甲方(即原告)，以及乙方(即黃信義嘗)之手寫記載筆跡，可明顯看出為同一人所書寫，亦即該買賣契約根本未經當事人甲方及乙方之簽名或蓋章，核無任何效力可言，乃原告據此主張與黃信義嘗間有賣賣關係存在，自屬無據。
　㈡又原告屬私立學校法人，依私立學校法（下稱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其購置不動產應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核准後始得為之，又原告自112年3月3日起業經教育部列為私立學校退場專案輔導學校，亦應受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所定辦理價值100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應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之限制。黃信義嘗於收受原告系爭乙存證信函後，於112年8月9日即已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8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予原告請其依約辦理第1期款項匯付履保等事宜，並為確認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為合法，亦同時請其依上開私校法規定提出其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土地之核准函後，併同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屆時將同時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及祭祀公業派下員同意出售會議紀錄等文件，然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除未依約辦理匯付履保第1期款等事項外，更未依法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函，嗣經黃信義嘗陳轉向主管機關即國教署查詢後，始得知原告根本未曾向該署報請核准購置系爭土地，前開所述法條規定屬效力規定，而非僅裁罰規範，自應符合上開規範方屬適法，則原告未依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其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已屬不合法，自無優先承買權存在。
　㈢再者，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租賃期間雖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原告自111年起即未再依約繳付租金，迄至黃信義嘗於113年3月5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0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催繳催告被告繳付欠租止，業已遲延2年度之租金，且被告經催告後仍未予清償，原告復於113年11月7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4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終止系爭租約，另原告113年之租金亦遲延未付，總計已積欠黃信義嘗達3年之地租租額，為免前次終止租約不合法，原告爰再以民事答辯狀繕本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承租權既已於取得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租約之終止而喪失，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該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所定優先承買權之立法目的已無由達成，縱使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合法，其所成立之買賣契約亦隨同喪失優先承買權之資格而失效，故原告訴請確認其優先承買權存在及補訂書面買賣契約暨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均無理由。被告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428至43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刪減文句及調整順序)：
　㈠不爭執事項：
　⒈系爭土地均為黃信義嘗所有。
　⒉原告與黃信義嘗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系爭租約，原告向黃信義嘗承租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六合段（下稱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其中4,071平方公尺、1488地號土地其中4,351.82平方公尺，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租金以租用土地面積當年公告地價總額千分之五十五點二計算，由黃信義嘗於每年11月10日前提出土地公告地價總額明細表，雙方共同核計租金總額，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於每年11月20日為付款日不得延誤，如逢例假日得順延之。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在租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物，如欲增建或重建時，須經黃信義嘗同意，並於開立同意書後才能變更現狀。
　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
　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全興公司以4億2,000萬元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出售土地。
　⒌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其已將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他人，通知原告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經原告於112年7月28日收受。
　⒍原告於112年8月3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原告欲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
　⒎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於112年8月9日寄發系爭丙存證信函與原告、副本併送國教署，請原告於文到5日內給付第1期款中之1,000萬元，另就其餘1,100萬元開立商用本票以為擔保，並應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出售土地之函文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經原告、國教署於111年8月10日收受。原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寄發苗栗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09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應於112年8月19日上午11時攜帶相關必要文件至原告學校會議室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原告將於簽約時交付簽約款2,100萬元。
　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
　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
　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
　⒒原告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與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前已發存證信函行使優先購買權，並請黃信義嘗於10日內檢送與全興公司間之買賣契約與原告並依約履行，然未獲置理，經再次寄發存證信函仍未獲置理，請於該函到7日內檢送買賣契約，以便與原告補訂相同條件之買賣契約、依約履行，否則原告將依法追訴並求償，經黃信義嘗、陳又嘉分別於113年1月18日、113年1月17日收受。
　⒓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與原告，催告原告應於文到5日內繳納依系爭租約應納之111、112年之土地租金，經原告於113年3月6日收受；復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與原告，表示原告欠繳111、112年之租金，遲延多時經催告後仍未依約給付，故函告終止系爭租約，經原告於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2日收受。
　㈡爭點：
　⒈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是否存在？
　⒉原告就系爭土地有無優先購買權存在？得否請求黃信義嘗就系爭土地以出賣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
　⒊原告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⒈
　⒈原告所提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卷第357至360頁）最末尾之契約當事人欄位「契約當事人　甲方：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校長　陳運棟　乙方：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管理人　黃永茂」之手寫內容，目視筆跡確均相同，顯係由同一人書寫，復未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簽名、用印，難認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本院無從據以認定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民法第17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祭祀公業管理人係為管理公業財產，即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而設，除得派下全體同意外，並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若為金錢之借貨，在未證明已得派下全體同意前，自難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此係其管理權，在性質上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並非其管理受有此項限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見解，可知祭祀公業管理人僅在管理、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範圍內所為之法律行為，得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若係以祭祀公業之名義借貸金錢，甚至購置高價之不動產，若非當地有特殊習慣、規約特別規定或得派下全體同意，管理人以祭祀公業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即屬無權代理。而原告所提本院66年度存字第140號提存通知書記載：「大成中學於58年4月17日與祭祀公業黃信義嘗管理人黃春勝即提存人之先父訂約購買祭祀公業土地，因尚需經派下代表同意，經校長鍾萬選面許不訂定印章書類交付之期限，先父一再斡旋仍有兩房不同意，無法成立買賣，經退還訂金1萬元，被拒收。」（卷第243頁），足認58年4月17日買賣契約係當時管理人黃春勝未經全體派下代表同意無權代理黃信義嘗，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原告並未舉證該買賣契約已獲黃信義嘗全體派下同意，原告亦未舉證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64年7月26日施行）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則依民法第170條規定，該2份買賣契約對黃信義嘗自均不生效力，自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㈡爭點⒉
　⒈法律行為，違反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校法第49條第1項亦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在限制私立學校擅自處分學校之不動產，或設定負擔，致妨礙學校之發展及校務之進行。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性質上為私法上之買賣，仍應受上開規定限制，倘處分不動產將妨礙學校之發展與校務之進行，及徵詢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就不動產拍賣處分之意見後，主管機關認拍賣學校不動產將嚴重影響師生權益並妨礙校務發展，即不得對學校法人之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6號、113年度台抗字第13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前開最高法院裁定見解，可知私法上之買賣之效力，應受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原告主張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僅為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並非可採。另專案輔導學校辦理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融資、動產與其他權利之處分及設定負擔，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酌最高法院前開有關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見解，可知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亦應屬效力規定，非僅取締規定，否則若任由專案輔導學校隨意辦理高價採購、融資、權利處分及設定負擔，退場條例第1條第1項所定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之立法目的即無由達成。
　⒉本件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係為購入不動產，且標的金額高達4億2,000萬元，而依不爭執事項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依不爭執事項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足認原告董事會僅授權與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並未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又依不爭執事項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依不爭執事項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顯見主管機關並未同意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故原告未經董事會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即擅自購買系爭土地，核與私校法第49條第1項、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均有不符，故原告本件行使優先購買權顯然違反前揭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
　㈢爭點⒊
　　依爭點⒈、⒉之說明，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並不存在，且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亦不合法，則原告與黃信義嘗間即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原告自不能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
(㎡)

		權利範圍



		0

		斗煥坪段73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7.83

		全部



		0

		斗煥坪段738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0,752.74

		全部



		0

		斗煥坪段739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303.86

		全部



		0

		斗煥坪段755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776.42

		全部



		0

		斗煥坪段756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3.63

		全部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232.09

		全部



		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1,477.97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0

		斗煥段737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8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9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6地號土地



		0

		斗煥段68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966-1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4地號土地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90地號土地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省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李綜文  

訴訟代理人  蔡譯智律師

            賴揚名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法定代理人  黃文明  

被      告  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志偉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被告祭祀公業黃信義

    嘗（下稱黃信義嘗）所有，於日據時代即出租予新竹州立斗

    煥坪農士練習所建築房屋使用，34年臺灣光復後，原告創立

    ，讓受取得前開建物，原告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作為校地

    使用，分別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與黃信義嘗簽訂買

    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當時係訴外人即黃信義嘗之管理人黃

    春勝代表黃信義嘗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管理人有代表祭祀

    公業之權利，無須經派下員同意，即可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

    ，惟此2次買賣於簽約後竟遭黃信義嘗分別以未經派下員同

    意及未於期限內提供產權文件等理由拒絕履約，原告為能使

    建物即校舍座落之土地有合法權源，無奈之下僅能與黃信義

    嘗自86年起每3年換約續租，雙方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

    年12月31日止。

　㈡嗣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億2,000萬元

    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予被告全

    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興公司，與黃信義嘗合稱被告

    ），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黃信義嘗

    於112年7月27日委託訴外人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竹北郵局存證

    號碼00017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是

    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惟系爭甲存證信函所附之附件並非被告

    間之系爭買賣契約，僅以文字繕打方式記載黃信義嘗主張之

    部分買賣條件，致原告無法得知全部買賣契約內容，惟原告

    仍於112年8月3日寄發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88號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願以相

    同條件購買系爭出售土地，並請黃信義嘗檢送系爭買賣契約

    予原告，然黃信義嘗遲未提供系爭買賣契約亦未與原告另訂

    契約，原告復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113）

    李字第1130116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再次表明行使優先

    承買權，詎黃信義嘗仍置之不理，拒絕與原告補訂買賣契約

    書。

　㈢爰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

    聲明：⒈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存在；⒉黃信義嘗

    所有之系爭土地，應以出賣予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

    買賣契約；⒊確認原告與黃信義嘗58年4月17日與72年2月25

    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存在；⒋黃信義嘗應將系爭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主張其分別於58年4月17日及72年2月25日向黃信義嘗購

    買系爭土地，故認雙方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惟觀

    原告提出之提存書，其上載明該58年4月17日之買賣尚須經

    黃信義嘗派下員之同意，惟因派下員不同意而無法成立買賣

    ，故退還提存訂金，足見買賣尚未成立。至於原告提出之72

    年2月25日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最末當事人欄位甲方(即原告

    )，以及乙方(即黃信義嘗)之手寫記載筆跡，可明顯看出為

    同一人所書寫，亦即該買賣契約根本未經當事人甲方及乙方

    之簽名或蓋章，核無任何效力可言，乃原告據此主張與黃信

    義嘗間有賣賣關係存在，自屬無據。

　㈡又原告屬私立學校法人，依私立學校法（下稱私校法）第49

    條第1項規定，其購置不動產應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學校

    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

    稱國教署）核准後始得為之，又原告自112年3月3日起業經

    教育部列為私立學校退場專案輔導學校，亦應受私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所定辦理

    價值100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應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

    辦理之限制。黃信義嘗於收受原告系爭乙存證信函後，於11

    2年8月9日即已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86號存證信函(下

    稱系爭丙存證信函)予原告請其依約辦理第1期款項匯付履保

    等事宜，並為確認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為合法，亦同時請其

    依上開私校法規定提出其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

    置系爭土地之核准函後，併同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

    程序，屆時將同時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及祭祀公業派下員同意

    出售會議紀錄等文件，然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除未依約

    辦理匯付履保第1期款等事項外，更未依法提出董事會決議

    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函，嗣經黃信義嘗陳轉向主管機關即國

    教署查詢後，始得知原告根本未曾向該署報請核准購置系爭

    土地，前開所述法條規定屬效力規定，而非僅裁罰規範，自

    應符合上開規範方屬適法，則原告未依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其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已屬不合法，自無優先承買權存在。

　㈢再者，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租賃期間雖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

    4年12月31日止，惟原告自111年起即未再依約繳付租金，迄

    至黃信義嘗於113年3月5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066號

    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催繳催告被告繳付欠租止，

    業已遲延2年度之租金，且被告經催告後仍未予清償，原告

    復於113年11月7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446號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終止系爭租約，另原告113年之租金

    亦遲延未付，總計已積欠黃信義嘗達3年之地租租額，為免

    前次終止租約不合法，原告爰再以民事答辯狀繕本送達為終

    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承租權既已於

    取得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租約之終止而喪失，則參照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該土地法第104條

    第1項所定優先承買權之立法目的已無由達成，縱使原告行

    使優先承買權合法，其所成立之買賣契約亦隨同喪失優先承

    買權之資格而失效，故原告訴請確認其優先承買權存在及補

    訂書面買賣契約暨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均無理由。

    被告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428至43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刪

    減文句及調整順序)：

　㈠不爭執事項：

　⒈系爭土地均為黃信義嘗所有。

　⒉原告與黃信義嘗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系爭租約，原告向黃信

    義嘗承租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

    0地號土地全部及六合段（下稱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其中4

    ,071平方公尺、1488地號土地其中4,351.82平方公尺，租賃

    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租金以租用土地

    面積當年公告地價總額千分之五十五點二計算，由黃信義嘗

    於每年11月10日前提出土地公告地價總額明細表，雙方共同

    核計租金總額，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於每年11月20日為

    付款日不得延誤，如逢例假日得順延之。苗栗縣私立大成高

    級中學在租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物，如欲增建或重建時，須經

    黃信義嘗同意，並於開立同意書後才能變更現狀。

　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

　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全興公司以4億2,

    000萬元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出售土地。

　⒌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系爭甲存證

    信函，通知原告其已將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他人，通知原告依

    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經原告於112年7月28

    日收受。

　⒍原告於112年8月3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

    嘉，原告欲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

　⒎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於112年8月9日寄發系爭丙存證信函與原

    告、副本併送國教署，請原告於文到5日內給付第1期款中之

    1,000萬元，另就其餘1,100萬元開立商用本票以為擔保，並

    應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出售土地之

    函文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經原告、國教署於

    111年8月10日收受。原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寄發苗栗南

    苗郵局存證號碼00009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應於112

    年8月19日上午11時攜帶相關必要文件至原告學校會議室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原告將於簽約時交付簽約款2,100萬元

    。

　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

    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

　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

    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

    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

　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

    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

    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

    不動產之需求。

　⒒原告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與黃信

    義嘗、陳又嘉，表示前已發存證信函行使優先購買權，並請

    黃信義嘗於10日內檢送與全興公司間之買賣契約與原告並依

    約履行，然未獲置理，經再次寄發存證信函仍未獲置理，請

    於該函到7日內檢送買賣契約，以便與原告補訂相同條件之

    買賣契約、依約履行，否則原告將依法追訴並求償，經黃信

    義嘗、陳又嘉分別於113年1月18日、113年1月17日收受。

　⒓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與原告，催告原告

    應於文到5日內繳納依系爭租約應納之111、112年之土地租

    金，經原告於113年3月6日收受；復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與

    原告，表示原告欠繳111、112年之租金，遲延多時經催告後

    仍未依約給付，故函告終止系爭租約，經原告於113年11月8

    日、113年11月12日收受。

　㈡爭點：

　⒈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

    買賣關係是否存在？

　⒉原告就系爭土地有無優先購買權存在？得否請求黃信義嘗就

    系爭土地以出賣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

　⒊原告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

    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⒈

　⒈原告所提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卷第

    357至360頁）最末尾之契約當事人欄位「契約當事人　甲方

    ：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校長　陳運棟　乙方：祭祀公

    業黃信義嘗　管理人　黃永茂」之手寫內容，目視筆跡確均

    相同，顯係由同一人書寫，復未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簽名、用

    印，難認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本院無從據以認定買賣契約

    關係存在。

　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

    ，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民法第17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祭祀

    公業管理人係為管理公業財產，即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

    產而設，除得派下全體同意外，並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

    ，若為金錢之借貨，在未證明已得派下全體同意前，自難對

    祭祀公業發生效力。此係其管理權，在性質上無為公業借用

    金錢之權限，並非其管理受有此項限制（最高法院69年度台

    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見解，

    可知祭祀公業管理人僅在管理、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

    範圍內所為之法律行為，得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若係以祭

    祀公業之名義借貸金錢，甚至購置高價之不動產，若非當地

    有特殊習慣、規約特別規定或得派下全體同意，管理人以祭

    祀公業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即屬無權代理。而原告所提本院

    66年度存字第140號提存通知書記載：「大成中學於58年4月

    17日與祭祀公業黃信義嘗管理人黃春勝即提存人之先父訂約

    購買祭祀公業土地，因尚需經派下代表同意，經校長鍾萬選

    面許不訂定印章書類交付之期限，先父一再斡旋仍有兩房不

    同意，無法成立買賣，經退還訂金1萬元，被拒收。」（卷

    第243頁），足認58年4月17日買賣契約係當時管理人黃春勝

    未經全體派下代表同意無權代理黃信義嘗，且迄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原告並未舉證該買賣契約已獲黃信義嘗全體派下

    同意，原告亦未舉證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

    契約書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64年7月26日施行

    ）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則依民法第170條規定，該2份買賣

    契約對黃信義嘗自均不生效力，自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㈡爭點⒉

　⒈法律行為，違反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前段定有

    明文。又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

    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校法第49條第1項亦有

    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在限制私立學校擅自處分學校之不動產

    ，或設定負擔，致妨礙學校之發展及校務之進行。法院強制

    執行拍賣程序性質上為私法上之買賣，仍應受上開規定限制

    ，倘處分不動產將妨礙學校之發展與校務之進行，及徵詢學

    校法人主管機關就不動產拍賣處分之意見後，主管機關認拍

    賣學校不動產將嚴重影響師生權益並妨礙校務發展，即不得

    對學校法人之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

    字第596號、113年度台抗字第13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前

    開最高法院裁定見解，可知私法上之買賣之效力，應受私校

    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原告主張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

    定僅為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並非可採。另專案輔導學校辦

    理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融資

    、動產與其他權利之處分及設定負擔，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

    同意，始得辦理，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酌最高

    法院前開有關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見解，可知退場條

    例第7條第1項規定亦應屬效力規定，非僅取締規定，否則若

    任由專案輔導學校隨意辦理高價採購、融資、權利處分及設

    定負擔，退場條例第1條第1項所定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

    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之立法目的即無

    由達成。

　⒉本件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係為購入不動產，且標的金額高達4

    億2,000萬元，而依不爭執事項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

    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依不爭執事項⒐，112年9月1

    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

    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

    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足認原告董事會僅授

    權與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並未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又依不爭執事項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

    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

    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依不爭執事項⒑，國教署112年10月4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

    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

    ，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顯

    見主管機關並未同意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故原告未經董事會

    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即擅自購買系爭土地，核與私校

    法第49條第1項、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均有不符

    ，故原告本件行使優先購買權顯然違反前揭禁止規定，依民

    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

　㈢爭點⒊

　　依爭點⒈、⒉之說明，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

    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並不存在，且原告行使優先購

    買權亦不合法，則原告與黃信義嘗間即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原告自不能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 (㎡) 權利範圍 0 斗煥坪段73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7.83 全部 0 斗煥坪段738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0,752.74 全部 0 斗煥坪段739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303.86 全部 0 斗煥坪段755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776.42 全部 0 斗煥坪段756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3.63 全部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232.09 全部 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1,477.97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0 斗煥段737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8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9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6地號土地 0 斗煥段68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966-1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4地號土地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90地號土地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省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李綜文  
訴訟代理人  蔡譯智律師
            賴揚名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法定代理人  黃文明  
被      告  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志偉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被告祭祀公業黃信義嘗（下稱黃信義嘗）所有，於日據時代即出租予新竹州立斗煥坪農士練習所建築房屋使用，34年臺灣光復後，原告創立，讓受取得前開建物，原告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作為校地使用，分別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與黃信義嘗簽訂買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當時係訴外人即黃信義嘗之管理人黃春勝代表黃信義嘗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管理人有代表祭祀公業之權利，無須經派下員同意，即可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惟此2次買賣於簽約後竟遭黃信義嘗分別以未經派下員同意及未於期限內提供產權文件等理由拒絕履約，原告為能使建物即校舍座落之土地有合法權源，無奈之下僅能與黃信義嘗自86年起每3年換約續租，雙方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㈡嗣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億2,000萬元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予被告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興公司，與黃信義嘗合稱被告），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訴外人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7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惟系爭甲存證信函所附之附件並非被告間之系爭買賣契約，僅以文字繕打方式記載黃信義嘗主張之部分買賣條件，致原告無法得知全部買賣契約內容，惟原告仍於112年8月3日寄發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8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願以相同條件購買系爭出售土地，並請黃信義嘗檢送系爭買賣契約予原告，然黃信義嘗遲未提供系爭買賣契約亦未與原告另訂契約，原告復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113）李字第1130116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再次表明行使優先承買權，詎黃信義嘗仍置之不理，拒絕與原告補訂買賣契約書。
　㈢爰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存在；⒉黃信義嘗所有之系爭土地，應以出賣予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⒊確認原告與黃信義嘗58年4月17日與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存在；⒋黃信義嘗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主張其分別於58年4月17日及72年2月25日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土地，故認雙方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惟觀原告提出之提存書，其上載明該58年4月17日之買賣尚須經黃信義嘗派下員之同意，惟因派下員不同意而無法成立買賣，故退還提存訂金，足見買賣尚未成立。至於原告提出之72年2月25日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最末當事人欄位甲方(即原告)，以及乙方(即黃信義嘗)之手寫記載筆跡，可明顯看出為同一人所書寫，亦即該買賣契約根本未經當事人甲方及乙方之簽名或蓋章，核無任何效力可言，乃原告據此主張與黃信義嘗間有賣賣關係存在，自屬無據。
　㈡又原告屬私立學校法人，依私立學校法（下稱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其購置不動產應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核准後始得為之，又原告自112年3月3日起業經教育部列為私立學校退場專案輔導學校，亦應受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所定辦理價值100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應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之限制。黃信義嘗於收受原告系爭乙存證信函後，於112年8月9日即已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8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予原告請其依約辦理第1期款項匯付履保等事宜，並為確認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為合法，亦同時請其依上開私校法規定提出其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土地之核准函後，併同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屆時將同時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及祭祀公業派下員同意出售會議紀錄等文件，然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除未依約辦理匯付履保第1期款等事項外，更未依法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函，嗣經黃信義嘗陳轉向主管機關即國教署查詢後，始得知原告根本未曾向該署報請核准購置系爭土地，前開所述法條規定屬效力規定，而非僅裁罰規範，自應符合上開規範方屬適法，則原告未依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其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已屬不合法，自無優先承買權存在。
　㈢再者，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租賃期間雖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原告自111年起即未再依約繳付租金，迄至黃信義嘗於113年3月5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0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催繳催告被告繳付欠租止，業已遲延2年度之租金，且被告經催告後仍未予清償，原告復於113年11月7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4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終止系爭租約，另原告113年之租金亦遲延未付，總計已積欠黃信義嘗達3年之地租租額，為免前次終止租約不合法，原告爰再以民事答辯狀繕本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承租權既已於取得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租約之終止而喪失，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該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所定優先承買權之立法目的已無由達成，縱使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合法，其所成立之買賣契約亦隨同喪失優先承買權之資格而失效，故原告訴請確認其優先承買權存在及補訂書面買賣契約暨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均無理由。被告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428至43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刪減文句及調整順序)：
　㈠不爭執事項：
　⒈系爭土地均為黃信義嘗所有。
　⒉原告與黃信義嘗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系爭租約，原告向黃信義嘗承租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六合段（下稱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其中4,071平方公尺、1488地號土地其中4,351.82平方公尺，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租金以租用土地面積當年公告地價總額千分之五十五點二計算，由黃信義嘗於每年11月10日前提出土地公告地價總額明細表，雙方共同核計租金總額，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於每年11月20日為付款日不得延誤，如逢例假日得順延之。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在租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物，如欲增建或重建時，須經黃信義嘗同意，並於開立同意書後才能變更現狀。
　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
　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全興公司以4億2,000萬元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出售土地。
　⒌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其已將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他人，通知原告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經原告於112年7月28日收受。
　⒍原告於112年8月3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原告欲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
　⒎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於112年8月9日寄發系爭丙存證信函與原告、副本併送國教署，請原告於文到5日內給付第1期款中之1,000萬元，另就其餘1,100萬元開立商用本票以為擔保，並應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出售土地之函文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經原告、國教署於111年8月10日收受。原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寄發苗栗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09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應於112年8月19日上午11時攜帶相關必要文件至原告學校會議室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原告將於簽約時交付簽約款2,100萬元。
　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
　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
　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
　⒒原告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與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前已發存證信函行使優先購買權，並請黃信義嘗於10日內檢送與全興公司間之買賣契約與原告並依約履行，然未獲置理，經再次寄發存證信函仍未獲置理，請於該函到7日內檢送買賣契約，以便與原告補訂相同條件之買賣契約、依約履行，否則原告將依法追訴並求償，經黃信義嘗、陳又嘉分別於113年1月18日、113年1月17日收受。
　⒓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與原告，催告原告應於文到5日內繳納依系爭租約應納之111、112年之土地租金，經原告於113年3月6日收受；復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與原告，表示原告欠繳111、112年之租金，遲延多時經催告後仍未依約給付，故函告終止系爭租約，經原告於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2日收受。
　㈡爭點：
　⒈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是否存在？
　⒉原告就系爭土地有無優先購買權存在？得否請求黃信義嘗就系爭土地以出賣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
　⒊原告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⒈
　⒈原告所提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卷第357至360頁）最末尾之契約當事人欄位「契約當事人　甲方：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校長　陳運棟　乙方：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管理人　黃永茂」之手寫內容，目視筆跡確均相同，顯係由同一人書寫，復未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簽名、用印，難認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本院無從據以認定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民法第17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祭祀公業管理人係為管理公業財產，即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而設，除得派下全體同意外，並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若為金錢之借貨，在未證明已得派下全體同意前，自難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此係其管理權，在性質上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並非其管理受有此項限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見解，可知祭祀公業管理人僅在管理、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範圍內所為之法律行為，得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若係以祭祀公業之名義借貸金錢，甚至購置高價之不動產，若非當地有特殊習慣、規約特別規定或得派下全體同意，管理人以祭祀公業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即屬無權代理。而原告所提本院66年度存字第140號提存通知書記載：「大成中學於58年4月17日與祭祀公業黃信義嘗管理人黃春勝即提存人之先父訂約購買祭祀公業土地，因尚需經派下代表同意，經校長鍾萬選面許不訂定印章書類交付之期限，先父一再斡旋仍有兩房不同意，無法成立買賣，經退還訂金1萬元，被拒收。」（卷第243頁），足認58年4月17日買賣契約係當時管理人黃春勝未經全體派下代表同意無權代理黃信義嘗，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原告並未舉證該買賣契約已獲黃信義嘗全體派下同意，原告亦未舉證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64年7月26日施行）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則依民法第170條規定，該2份買賣契約對黃信義嘗自均不生效力，自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㈡爭點⒉
　⒈法律行為，違反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校法第49條第1項亦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在限制私立學校擅自處分學校之不動產，或設定負擔，致妨礙學校之發展及校務之進行。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性質上為私法上之買賣，仍應受上開規定限制，倘處分不動產將妨礙學校之發展與校務之進行，及徵詢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就不動產拍賣處分之意見後，主管機關認拍賣學校不動產將嚴重影響師生權益並妨礙校務發展，即不得對學校法人之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6號、113年度台抗字第13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前開最高法院裁定見解，可知私法上之買賣之效力，應受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原告主張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僅為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並非可採。另專案輔導學校辦理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融資、動產與其他權利之處分及設定負擔，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酌最高法院前開有關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見解，可知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亦應屬效力規定，非僅取締規定，否則若任由專案輔導學校隨意辦理高價採購、融資、權利處分及設定負擔，退場條例第1條第1項所定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之立法目的即無由達成。
　⒉本件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係為購入不動產，且標的金額高達4億2,000萬元，而依不爭執事項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依不爭執事項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足認原告董事會僅授權與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並未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又依不爭執事項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依不爭執事項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顯見主管機關並未同意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故原告未經董事會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即擅自購買系爭土地，核與私校法第49條第1項、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均有不符，故原告本件行使優先購買權顯然違反前揭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
　㈢爭點⒊
　　依爭點⒈、⒉之說明，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並不存在，且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亦不合法，則原告與黃信義嘗間即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原告自不能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
(㎡)

		權利範圍



		0

		斗煥坪段73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7.83

		全部



		0

		斗煥坪段738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0,752.74

		全部



		0

		斗煥坪段739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303.86

		全部



		0

		斗煥坪段755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776.42

		全部



		0

		斗煥坪段756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3.63

		全部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232.09

		全部



		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1,477.97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0

		斗煥段737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8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9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6地號土地



		0

		斗煥段68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966-1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4地號土地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90地號土地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省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法定代理人  李綜文  

訴訟代理人  蔡譯智律師

            賴揚名律師

被      告  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法定代理人  黃文明  

被      告  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志偉  



上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均為被告祭祀公業黃信義嘗（下稱黃信義嘗）所有，於日據時代即出租予新竹州立斗煥坪農士練習所建築房屋使用，34年臺灣光復後，原告創立，讓受取得前開建物，原告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作為校地使用，分別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與黃信義嘗簽訂買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當時係訴外人即黃信義嘗之管理人黃春勝代表黃信義嘗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管理人有代表祭祀公業之權利，無須經派下員同意，即可與原告簽訂買賣契約，惟此2次買賣於簽約後竟遭黃信義嘗分別以未經派下員同意及未於期限內提供產權文件等理由拒絕履約，原告為能使建物即校舍座落之土地有合法權源，無奈之下僅能與黃信義嘗自86年起每3年換約續租，雙方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㈡嗣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億2,000萬元將附表二所示之土地（下合稱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予被告全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興公司，與黃信義嘗合稱被告），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訴外人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7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惟系爭甲存證信函所附之附件並非被告間之系爭買賣契約，僅以文字繕打方式記載黃信義嘗主張之部分買賣條件，致原告無法得知全部買賣契約內容，惟原告仍於112年8月3日寄發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88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願以相同條件購買系爭出售土地，並請黃信義嘗檢送系爭買賣契約予原告，然黃信義嘗遲未提供系爭買賣契約亦未與原告另訂契約，原告復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113）李字第1130116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再次表明行使優先承買權，詎黃信義嘗仍置之不理，拒絕與原告補訂買賣契約書。

　㈢爰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⒈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有優先購買權存在；⒉黃信義嘗所有之系爭土地，應以出賣予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⒊確認原告與黃信義嘗58年4月17日與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存在；⒋黃信義嘗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㈠原告主張其分別於58年4月17日及72年2月25日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土地，故認雙方就系爭土地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惟觀原告提出之提存書，其上載明該58年4月17日之買賣尚須經黃信義嘗派下員之同意，惟因派下員不同意而無法成立買賣，故退還提存訂金，足見買賣尚未成立。至於原告提出之72年2月25日買賣契約書，該契約最末當事人欄位甲方(即原告)，以及乙方(即黃信義嘗)之手寫記載筆跡，可明顯看出為同一人所書寫，亦即該買賣契約根本未經當事人甲方及乙方之簽名或蓋章，核無任何效力可言，乃原告據此主張與黃信義嘗間有賣賣關係存在，自屬無據。

　㈡又原告屬私立學校法人，依私立學校法（下稱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其購置不動產應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核准後始得為之，又原告自112年3月3日起業經教育部列為私立學校退場專案輔導學校，亦應受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下稱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所定辦理價值100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應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之限制。黃信義嘗於收受原告系爭乙存證信函後，於112年8月9日即已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18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予原告請其依約辦理第1期款項匯付履保等事宜，並為確認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為合法，亦同時請其依上開私校法規定提出其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土地之核准函後，併同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屆時將同時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及祭祀公業派下員同意出售會議紀錄等文件，然原告於收受上開函文後，除未依約辦理匯付履保第1期款等事項外，更未依法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函，嗣經黃信義嘗陳轉向主管機關即國教署查詢後，始得知原告根本未曾向該署報請核准購置系爭土地，前開所述法條規定屬效力規定，而非僅裁罰規範，自應符合上開規範方屬適法，則原告未依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其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已屬不合法，自無優先承買權存在。

　㈢再者，原告承租系爭土地之租賃期間雖於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惟原告自111年起即未再依約繳付租金，迄至黃信義嘗於113年3月5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0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催繳催告被告繳付欠租止，業已遲延2年度之租金，且被告經催告後仍未予清償，原告復於113年11月7日寄發竹北郵局存證號碼00044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終止系爭租約，另原告113年之租金亦遲延未付，總計已積欠黃信義嘗達3年之地租租額，為免前次終止租約不合法，原告爰再以民事答辯狀繕本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承租權既已於取得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租約之終止而喪失，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該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所定優先承買權之立法目的已無由達成，縱使原告行使優先承買權合法，其所成立之買賣契約亦隨同喪失優先承買權之資格而失效，故原告訴請確認其優先承買權存在及補訂書面買賣契約暨請求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等，均無理由。被告另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卷第428至43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刪減文句及調整順序)：

　㈠不爭執事項：

　⒈系爭土地均為黃信義嘗所有。

　⒉原告與黃信義嘗於109年11月4日簽訂系爭租約，原告向黃信義嘗承租坐落苗栗縣○○市○○段○○○○○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六合段（下稱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其中4,071平方公尺、1488地號土地其中4,351.82平方公尺，租賃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租金以租用土地面積當年公告地價總額千分之五十五點二計算，由黃信義嘗於每年11月10日前提出土地公告地價總額明細表，雙方共同核計租金總額，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於每年11月20日為付款日不得延誤，如逢例假日得順延之。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在租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物，如欲增建或重建時，須經黃信義嘗同意，並於開立同意書後才能變更現狀。

　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

　⒋被告於112年7月25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全興公司以4億2,000萬元向黃信義嘗購買系爭出售土地。

　⒌黃信義嘗於112年7月27日委託陳又嘉地政士寄發系爭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其已將系爭出售土地出售他人，通知原告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經原告於112年7月28日收受。

　⒍原告於112年8月3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陳又嘉，原告欲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

　⒎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於112年8月9日寄發系爭丙存證信函與原告、副本併送國教署，請原告於文到5日內給付第1期款中之1,000萬元，另就其餘1,100萬元開立商用本票以為擔保，並應提出董事會決議紀錄及主管機關核准購置系爭出售土地之函文至陳又嘉代書事務所辦理換約程序，經原告、國教署於111年8月10日收受。原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寄發苗栗南苗郵局存證號碼000094號存證信函，通知黃信義嘗應於112年8月19日上午11時攜帶相關必要文件至原告學校會議室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原告將於簽約時交付簽約款2,100萬元。

　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

　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

　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

　⒒原告於113年1月16日委託李平勳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與黃信義嘗、陳又嘉，表示前已發存證信函行使優先購買權，並請黃信義嘗於10日內檢送與全興公司間之買賣契約與原告並依約履行，然未獲置理，經再次寄發存證信函仍未獲置理，請於該函到7日內檢送買賣契約，以便與原告補訂相同條件之買賣契約、依約履行，否則原告將依法追訴並求償，經黃信義嘗、陳又嘉分別於113年1月18日、113年1月17日收受。

　⒓黃信義嘗委託陳又嘉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與原告，催告原告應於文到5日內繳納依系爭租約應納之111、112年之土地租金，經原告於113年3月6日收受；復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與原告，表示原告欠繳111、112年之租金，遲延多時經催告後仍未依約給付，故函告終止系爭租約，經原告於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2日收受。

　㈡爭點：

　⒈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是否存在？

　⒉原告就系爭土地有無優先購買權存在？得否請求黃信義嘗就系爭土地以出賣全興公司同一條件與原告訂立買賣契約？

　⒊原告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四、法院之判斷

　㈠爭點⒈

　⒈原告所提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卷第357至360頁）最末尾之契約當事人欄位「契約當事人　甲方：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學　校長　陳運棟　乙方：祭祀公業黃信義嘗　管理人　黃永茂」之手寫內容，目視筆跡確均相同，顯係由同一人書寫，復未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簽名、用印，難認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本院無從據以認定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民法第17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祭祀公業管理人係為管理公業財產，即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而設，除得派下全體同意外，並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若為金錢之借貨，在未證明已得派下全體同意前，自難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此係其管理權，在性質上無為公業借用金錢之權限，並非其管理受有此項限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297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見解，可知祭祀公業管理人僅在管理、保存、利用及改良公業財產範圍內所為之法律行為，得對祭祀公業發生效力，若係以祭祀公業之名義借貸金錢，甚至購置高價之不動產，若非當地有特殊習慣、規約特別規定或得派下全體同意，管理人以祭祀公業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即屬無權代理。而原告所提本院66年度存字第140號提存通知書記載：「大成中學於58年4月17日與祭祀公業黃信義嘗管理人黃春勝即提存人之先父訂約購買祭祀公業土地，因尚需經派下代表同意，經校長鍾萬選面許不訂定印章書類交付之期限，先父一再斡旋仍有兩房不同意，無法成立買賣，經退還訂金1萬元，被拒收。」（卷第243頁），足認58年4月17日買賣契約係當時管理人黃春勝未經全體派下代表同意無權代理黃信義嘗，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原告並未舉證該買賣契約已獲黃信義嘗全體派下同意，原告亦未舉證72年2月25日原告與黃信義嘗間之買賣契約書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64年7月26日施行）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則依民法第170條規定，該2份買賣契約對黃信義嘗自均不生效力，自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　　

　㈡爭點⒉

　⒈法律行為，違反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校法第49條第1項亦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在限制私立學校擅自處分學校之不動產，或設定負擔，致妨礙學校之發展及校務之進行。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性質上為私法上之買賣，仍應受上開規定限制，倘處分不動產將妨礙學校之發展與校務之進行，及徵詢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就不動產拍賣處分之意見後，主管機關認拍賣學校不動產將嚴重影響師生權益並妨礙校務發展，即不得對學校法人之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96號、113年度台抗字第131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前開最高法院裁定見解，可知私法上之買賣之效力，應受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原告主張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僅為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並非可採。另專案輔導學校辦理價值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工程、財物與勞務採購、融資、動產與其他權利之處分及設定負擔，應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亦有明文。參酌最高法院前開有關私校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之見解，可知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亦應屬效力規定，非僅取締規定，否則若任由專案輔導學校隨意辦理高價採購、融資、權利處分及設定負擔，退場條例第1條第1項所定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之立法目的即無由達成。

　⒉本件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係為購入不動產，且標的金額高達4億2,000萬元，而依不爭執事項⒊，原告於112年3月3日經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導學校，依不爭執事項⒐，112年9月10日原告召開董事會案由二授權董事長函文黃信義嘗釐清系爭租約中土地面積、筆數、租金，釐清後授權董事長偕同會記師、律師、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足認原告董事會僅授權與黃信義嘗討論購地事宜，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並未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又依不爭執事項⒏，國教署112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950號函說明欄三記載該署未曾收到原告函報不動產購置資料，依不爭執事項⒑，國教署112年10月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26295號函說明欄四㈡記載原告業經教育部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應優先核發積欠教職員薪俸，再依私校法第49條規定評估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顯見主管機關並未同意原告購買系爭土地，故原告未經董事會決議、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即擅自購買系爭土地，核與私校法第49條第1項、退場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均有不符，故原告本件行使優先購買權顯然違反前揭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前段規定，應屬無效。

　㈢爭點⒊

　　依爭點⒈、⒉之說明，原告與黃信義嘗於58年4月17日、72年2月25日就系爭土地之買賣關係並不存在，且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亦不合法，則原告與黃信義嘗間即無買賣契約關係存在，原告自不能請求黃信義嘗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附表一：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面積 (㎡) 權利範圍 0 斗煥坪段73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7.83 全部 0 斗煥坪段738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0,752.74 全部 0 斗煥坪段739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303.86 全部 0 斗煥坪段755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776.42 全部 0 斗煥坪段756地號土地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3.63 全部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鄉村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232.09 全部 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11,477.97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土地地號 (苗栗縣頭份市) 0 斗煥段737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8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9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56地號土地 0 斗煥段685地號土地 0 斗煥段966-1地號土地 0 斗煥段734地號土地 0 六合段1487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88地號土地 00 六合段1490地號土地 

　　　　　　　　　　　　　　　

　　　　　　　　　　　　　　　　　

 



